
附件 1

职业教育评价细则
A 级指标 B 级指标 评价标准 评价办法

学校创建

（80 分）

B1 学校创建

（80 分）

依据《山东省规范化中职建设项目学校标准》、《中等

职业学校建设标准》评价学校规划与省级规范化中职

学校创建。

学校为省级规范化学校或国家级示范校创建项目，得 80 分；否

则不得分。

办学规模

（50 分）
B2 学生数量

（50 分）

辖区学校招生和在校生数，各专业招生不低于 30 人，

且完成年度招生计划。

每有一个专业招生不足 30 人，扣 10 分；学校在校生不低于“合

格学校”1200 人标准，每少 100 人扣 10 分，本项得分 0-50 分。

办学水平

（80 分）

B3 专业建设

（80 分）

根据《中等职业学校专业建设标准》，评价学校专业

设置水平：合格、规范化、示范性三个层次。

学校各专业均达到“合格”40 分； 每有 1 个专业达到规范化标

准，增加 1-3 分；达到省级品牌示范性标准，每个增加 10 分，

最高得 40 分。（对于前期“骨干”、“特色”等专业按照各级规范

化专业执行）

A2

教师队伍

（130 分）

B4 教师发展

（40 分

教师参加各级各类教学或技能比赛，并取得优异成

绩。

教师参加国家、省、市、区级教学或技能比赛每人计 2 分，获国

家级一、二、三等奖每人计 20、10、7分；获省级一、二、三等

奖每人计 15、10、4分；获市级一、二、三等奖每人计 4、3、1

分。最高记 40 分。

B5 骨干教师

（30 分）

拥有一定数量的骨干专业、骨干教师。

骨干专业（其他专业）具有省级、市级 2 名以上职教名师建设工

程人选或专业带头人或技术能手（30 分）。其它情况酌情记 1-16

分。有市级及以上学科（专业）职教名师或带头人 3人以上，每

超 1人加 5 分，最多加 30 分。

B6“双师”比

例（40 分）

“双师”教师占专任专业课教师的比例不低于 60%

（文科类专业不低于 30%）。

达到 60%计 40 分，每低一个点，扣 1 分，扣分总数不超过本项计

分总数。

B7 教师培训

（20 分）

以教师培训证书为依据，评价教师参加专业培训的情

况。每年有 20%以上专任教师参加各类培训。
比例每高 10%计 6 分，满分 20 分。

A3

经费使用

B8 资金筹集

（40 分）

中央、省及市级财政补助资金足额到位，且使用合理。

区（市）财政配套资金使用合理。（年度内无此项则

1.市级及以上安排的财政补助资金及时足额到位计 20 分，否则

不得分。



A 级指标 B 级指标 评价标准 评价办法
（80 分） 将本项分数上并考核）。 2.区（市）财政配套和学校自筹资金使用符合要求，支出合理规

范计 20 分。未按规定要求使用视情况减 1-20 分。

B9 资金使用

（40 分）
生均公用经费及时到位。

两项平均 10%以下，0 分；10%-20%,10 分；20%-25%，20 分，25%

以上，30 分；生均公用经费根据拨付情况，按照优、中、差分别

按 4、2、0 计分，满分 40 分。

A4

设施设备

（100 分）

B10 基础能力

建设（30 分）

13 新校建设完成年度安排的建设任务，按任务和时

间、工程计划和《验收标准》计分。
分优、良、差分别按 30、25、10 计分。

B11 教学设备

配置（60 分）

生均办学资源达到 3000 元以上。（40 分）

设施设备使用充分、完好率 90%以上。（20 分）
每项不合格扣除 1-5 分。

B12 实习基地

建设（10 分）

按照部颁《专业教学指导方案》或专业教学需要设置

实训室。每个专业有一个以上体现专业核心技能的综

合实习实训项目，重点建设专业有一个以上生产性实

训实习基地；有与主要专业或岗位相对应的校外实习

基地。

核查设备台帐、实验实训室和实习基地现场；校外实习基地协议

及运行情况。评分：①每个项目 2 分，每个项目中要点 1分，按

相应缺项扣分；②查阅校外实训基本情况一览表，合作协议及实

施情况.未完成酌情况扣分。

A5

教学质量

（200 分）

B13 教学管理

与实施（ 20

分）

教学管理规范、高效

1.开齐开足国家和省规定课程，落实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标准，

教学过程管理严谨、规范；得 10 分，否则减 1-5 分，教学组织

混乱、课时安排严重背离国家和省规定的不计分；

2.构建学校、行业、企业和其他组织多方参与的评价模式和教学

质量监控机制，效果好，得 10 分，否则减 1-5 分；

B14 学生技能

大赛（100 分）

组织学生参加各级技能大赛。参照省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计分办法综合计分。

国赛一二三等奖分别计 10、8、6 分，省赛一二三等奖分别计 9、

7、5 分，市赛一二三等奖分别计 5、3、2 分。按照得分总成绩计

入，最高得分 100 分。

B15 春季高考

（50 分）

组织学生参加春季高考。以春季高考成绩评价升学情

况。

春季高考本科上线率每达 10%计 20 分，专科上线率 50%计 10 分，

每高 10%多记 10 分，本项得分最高计 50 分。

B16 毕业生质

量（20 分）
查看学校毕业生双证率。 双证率达到 80%计 10 分，每上升 10%计 5 分，最高 20 分。



A 级指标 B 级指标 评价标准 评价办法
B17 毕业生社

会贡献力

（10 分）

开展学校毕业生就业后期三年岗位技能成果跟踪调

查。
每有一项突出成果加 2分，最高 10 分。

A6

学校德育

（150 分）

B18 校园文化

建设（50 分）

校园文化氛围积极向上，

制度健全、完善

树立优良的校风、教风、学风、校训，管理制度健全完善，最高

计 50 分。

B19 德育队伍

建设（50 分）
队伍建设成效显著

班主任工作评价机制和奖惩制度；组织班主任学习培训和开展班

主任工作经验交流，班主任获得各级表彰奖励情况。学生团队建

设材料，最高计 50 分。

B20 德育活动

（50 分）
德育活动丰富多彩

德育活动丰富多彩：爱国主义教育、理想信念教育、优秀传统文

化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生态文明教育等，最高计 50

分。

A7

学校安全

（80 分）

B21 制度、措

施

（30 分）

落实“一岗双责”，建立健全学校安全管理制度和工

作机制。（15 分）

采取切实措施，确保安全。（15 分）

安全工作各项制度健全，机制顺畅，计 10 分。开展活动有预案、

措施得力，计 10 分。安全值班执行到位，计 10 分。

学校有安全事故此项不得分。

B22 安全教育

（30 分）

开展安全教育活动。（15 分）

落实《中小学幼儿园应急疏散演练指南》，提高师生

应对突发事件和自救自护能力。（15 分）

查看各类安全教育活动开展情况资料及效果，分 30、20、10 三

档计分。

B23 安全设施

（20 分）

建设安全的学校基础设施。（14 分）

落实校园安全隐患排查制度。（6 分）

保障学生安全的基本设施和设备配备齐全，落实人防计 6 分、物

防计 4 分，技防计 4分，人防、物妨、技防每一项不合格，扣 2

分。

有安全隐患排查台账、及时消除安全隐患，计 4分；校舍安全隐

患要向主管部门及时书面报告，计 2分。

A8 满意度

（50 分）
B24 满意度 依据满意度测评文件


